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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希腊王国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希腊王国政府，为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贸易和加

强两国经济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缔约双方应采取一切可能的、符合两国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和规章的措施，促进和

发展两国间的贸易。缔约一方应努力为缔约另一方的商品在其市场上的自由输入创造有

利条件。双方应尽力对本协定甲、乙两附表所列商品的交换提供方便。  

  附表甲和附表乙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经两国主管当局同意可以修改或变动。  

  本协定不排除未列入甲、乙两附表的商品的交换。  

  缔约双方应对两国间所交换商品的进出口许可证的发放相互给予优惠的考虑。  

  第 二 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本协定有效期内每一方对另一方出口总额为一千万美元。  

  第 三 条  

  缔约双方在进口、出口、过境商品征收关税、附加税和其他各种捐税方面，对商品

在进口、出口、过境、存仓和换船方面的有关程序、手续以及支付有关费用方面相互给

予最惠国待遇。  

  但上述规定不适用于：  

  （一）缔约任何一方已经给予或将给予邻国的优惠和便利；  

  （二）缔约任何一方因成为或将成为某一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类似组织的成员

国而给予或将给予有关国家的优惠和便利。  

  第 四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王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应按照两国的有关法令规章，由中国

各国营进出口公司和希腊法人或自然人之间以国际市场的合理价格签订合同进行。  

  第 五 条  

  （一）本协定第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王国之间的贸易支付和非贸易支

付，应按照各自国家的现行有关条例，中国方面，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办理，

希腊方面，由希腊银行办理。  

  （二）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以希腊银行户名开立

以美元为记账货币的“希腊银行清算账户”。代表希腊王国政府的希腊银行以中国银行

户名开立以美元为记账货币的“中国银行清算账户”。  

  上述账户不计利息，免付一切手续费和银行费用。  

  第 六 条  

  通过第五条规定账户进行的支付为：  

  （一）两国间进口、出口商品的款项，以及保险费、再保险费和其他贸易从属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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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悬挂缔约任何一方国旗的船只承运两国间所交换的商品的运费和悬挂缔约任

何一方国旗的船只在缔约另一方港口支付的费用；  

  （三）双方国家外交、商务、文化、社会团体、代表团、小组和展览会费用；  

  （四）中国银行和希腊银行同意的其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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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上述第五条所列账户相互给予一百万美元的摆动额。如超过摆动额，

缔约双方将进行协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继续通过上述账户进行本协定规定的支付。  

  第 八 条  

  如果美元与黄金比价发生变动，双方银行将对变动当日的账户余额和摆动额度按变

动比例进行调整。  

  第 九 条  

  为了执行本协定，中国银行和希腊银行应商订必要的银行技术细则。  

  第 十 条  

  为了本协定的顺利执行，缔约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其任务是监督本协定

的执行，研究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和商定年度贸易额度。联合委员会将轮流

在北京和雅典举行会议。  

  第 十 一 条  

  在缔约一方因其本身的国际义务而损及本协定宗旨时，缔约双方应就此进行协商以

采取保证本协定宗旨得以贯彻的适当措施。  

  第 十 二 条  

  本协定终止后，清算账户的余额，将由负债一方在一百二十天内以双方同意的货物

或劳务进行偿还。在一百二十天期末，如账户上仍有余额，则由负债一方以双方同意的

可兑换的货币偿清。  

  第 十 三 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协定期满前三个

月以书面形式提出修改或废除本协定，则本协定有效期即自动延长一年，并依此法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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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四 条  

  本协定终止后，在本协定有效期内因执行本协定而产生的全部义务，仍将按本协定

的规定予以履行。  

  本协定于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希腊文和

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希腊王国政府代表 

       李  先  念    尼古拉斯·马卡雷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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